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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长沙市委组织部
专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预

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

〔2019〕10 号）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19〕4 号）等文件精神，市财

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18年6月至7月对长沙市委组织部（以

下简称“市委组织部”）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干部教育重大

项目培训专项实施了绩效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从预算决策与执行、预算监督、项目决策、项

目资金使用、财务及项目管理、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对项目进

行综合评价。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实施情况

2019 年 6 月至 7 月，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市委组织部 2018

年度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和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进行

了现场绩效评价。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现场评价主要采取以

下方式进行：一是召开座谈会，听取主管部门、项目单位有关

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管理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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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二是对评价基础数据资料、

佐证材料等进行收集整理、审查核实，三是对项目单位（资金

使用）进行实地查看项目情况，审核资金使用支付情况。在整

个评价过程中，得到了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的积极配合，保证

了本次评价工作的顺利完成。

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 6,699.17 万元，主要由下拨至

长沙县、浏阳市、望城区和宁乡市 4 个县（市、区）及芙蓉区、

天心区等市内五区，本次现场评价抽查了长沙县、浏阳市 2 个

县（市、区），现场评价涉及专项资金总额 3,371.39 万元，占

纳入评价范围的专项资金总额的 50.33%。

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资金 872.31 万元，全部由市委

组织部机关使用，我们对全部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评价。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

1、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财政部

《关于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中组发〔2016〕

22 号）、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

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湘组发〔2017〕

5 号）以及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完

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工作的通知》（长

组通〔2012〕18 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转

经费保障机制，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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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又快发展，长沙市人民政府将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纳

入了年度预算，由长沙市委基层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

管理。

2、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根据长沙市委干部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委组织部 2018 年度专题培训

计划>的通知》（长干教〔2018〕2 号）等文件精神，长沙市人

民政府将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资金纳入了年度预算，由

长沙市委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并实施。

（二）项目主要内容

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8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长财绩〔2018〕5 号）中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象表，

市委组织部财政专项支出绩效评价金额为 7,571.48 万元，分别

为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 6,699.17 万元（含离任村干部生活困

难补助 109.17 万元）和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 872.31 万元。

1、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村干部基本

报酬、村级组织办公经费、村级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农村

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支出、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村民小组

长误工补贴等，其中村干部基本报酬、村级组织办公经费为重

点保障项目。

村干部基本报酬主要指对在任核定职数的村“两委”班子成

员给予的固定补贴。村级组织办公经费主要指必要的办公用品

费、水电费、报刊征订费等维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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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村级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主要指村级组织用于为村民群

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等支出。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支

出，主要指村级组织用于村内治安、公共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开

支。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一般对连续任职满 2 届或 6 年、

累计任职满 3 届或 9 年，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5 周岁的正

常离任村干部，根据任职年限等给予相应生活补贴。村民小组

长误工补贴，主要指参与服务村民、协助村务等工作给予的相

应补贴。

2、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专项资金主要包括干部教

育重要培训项目专项经费、干部教育工作经费和干部教育培训

机构办学经费。

（三）项目的具体目标

1、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市财政下拨与县（市、区）配

套相结合，实现每年村均运转保障经费达 32 万元以上。

2、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金融专题研修班 2 期、党

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2 期、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培训

班、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长沙、武汉、南昌）城乡融合发展联

合培训班、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专题研修班等各类专题培训班

13 期、业务能力提升专题联合培训班 8 期，培训学员约 1000

人次，培训项目满意率达 90.00%。

三、项目资金情况



— 5 —

（一）预算安排与实际执行情况

2018 年市级预算安排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干部教

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资金共计 7,571.48 万元，实际执行 7,456.6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48%。

（二）资金分配、拨付及使用情况

1．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

市级预算安排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 6,699.17 万元，

实际下拨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 6,699.17 万元（含离任村

干部生活困难补助 109.17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00%。

市级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主要根据各县（市、区）

的农业人口、国土面积、行政村数及财政状况等客观因素进行

分配，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市级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

区县
村（社区）

数（个）

村级组织运转保障

专项资金

离任村干

部数（人）

离任村干部

补助资金
资金合计 占比

望城区 128 628.00 589 10.6 638.6 9.53%

长沙县 203 802.00 1021 18.09 820.09 12.24%

浏阳市 322 2,518.00 1850 33.3 2551.3 38.08%

宁乡县 278 2,642.00 1961 35.3 2677.3 39.96%

芙蓉区 77 10 0.18 0.18 0.00%

天心区 92 53 0.95 0.95 0.01%

岳麓区 151 406 7.31 7.31 0.11%

开福区 107 79 1.42 1.42 0.02%

雨花区 149 75 1.26 1.26 0.02%

高新区 26 42 0.76 0.76 0.01%

合计 1527 6,590.00 6686 109.17 6,699.1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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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抽查长沙县、浏阳市 2 个项目县市，资金到位及使用

情况如下：

（1）长沙县

长沙县财政实际下拨 203 个村（社区）村级组织运转保障

经费专项资金 9,063.00 万元，其中市本级补助 802.00 万元，县

级财政 8,241.00 万元，我们抽查了果园镇杨泗庙社区、新明村，

路口镇花桥湾村、荆华村等，上述资金全部用于村干部基本报

酬、村级组织办公经费、组干部误工补贴等。长沙县财政实际

分两次下拨离任村（社区）干部生活补贴资金 1615.27 万元，全

部直接通过“一卡通”发放至个人。

（2）浏阳市

浏阳市财政实际下拨 322 个村（社区）村级组织运转保障

经费专项资金 10,521.00 万元，其中市本级补助 2,518.00 万元，

浏阳市级财政 8,003.00 万元。抽查了集里街道集里桥社区、道

吾村，永安镇心源社区、西湖潭社区，专项资金已全部用于村

干部基本报酬、村级组织办公经费、村级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

费、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支出、村民小组长误工补贴等。浏

阳市财政实际分两次下拨离任村（社区）干部生活补贴资金

1,123.22 万元，全部直接通过“一卡通”发放至个人。

2．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资金

市级预算安排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资金 872.31 万元，

实际使用资金 757.43 万元，结余 114.8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6.83%。预算与实际执行情况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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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与实际执行情况对比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计划

人数

实际

人数

预算

金额

实际执

行金额
超节额

金融创新与金融改革专题研讨班 35 73 59.90 69.24 -9.34

社区管理与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研讨班 35 59.90 - 59.90

城市基层党建创新专题培训班 40 40 36.75 31.59 5.16

全市年轻干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40 45 23.50 16.21 7.29

非公企业负责人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40 43 17.25 14.60 2.65

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培训班 40 43 36.75 29.91 6.84

长江中下游城市群（长沙、武汉、南昌）

城乡融合发展联合培训班
15 17 29.16 33.33 -4.17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专题研修班 40 49 26.75 27.93 -1.18

产城融合发展专题培训班 40 43 51.00 28.42 22.58

智能制造和全产业链培育专题培训班 40 44 51.00 39.42 11.58

现代服务业与贸易发展专题培训班 40 43 51.00 39.66 11.34

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专题培训班 40 49 51.00 18.58 32.42

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能力专题培训班 40 44 36.75 25.67 11.08

“两代表一委员”提升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 40 44 36.75 32.34 4.41

提升监察巡察能力专题培训班 40 47 52.10 52.16 -0.06

政法系统优秀中青年干部法治长沙建设

专题培训班
40 44 51.00 45.48 5.52

宗教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40 44 36.75 33.45 3.30

长沙大讲堂 65.00 55.39 9.61

干部教育培训管理系统 30.00 9.11 20.89

在线学习平台建设 50.00 100.00 -50.00

党性教育基地运转经费 20.00 - 20.00

租车费用 17.40 -17.40

西藏干部来长培训费用 31.69 -31.69

联合培训班跟班联络员费用 5.87 -5.87

合计 645 712 872.31 757.43 114.88

注：（1）个别项目存在超支情况，主要原因是实际培训人

数超过计划人数和包含了跟班联络员费用。

（2）上表未包括市委组织部与其他部门联合办班费用。



— 8 —

四、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一）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1．村级组织运转保障资金

为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运转保障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市委组织部制定并印发了《长沙市村级组织运转保

障资金管理办法》，从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原则、资金使用范围、

保障标准、资金管理、监督管理、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抽查的两个市县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分别制定了以下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共浏阳市委办公室 浏阳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浏阳市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发放办法的通知》（浏办

发〔2017〕15 号），中共浏阳市委组织部 浏阳市财政局《关于

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浏

组通〔2018〕17 号）；中共长沙县委组织部 长沙县财政局《关

于长沙县离任村（社区）干部生活补贴发放办法的通知》（长

县组发〔2018〕1 号）。

市级安排的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由市财政以资金指

标文的形式下拨到各区县（市）财政。各区县（市）财政根据

市级审定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报当地政府主管领导批准后下

达。抽查长沙县，县财政分两次（2018 年 7 月、10 月）将村级

组织运转保障专项资金下拨到各乡镇（街道）财政所，各乡镇

（街道）财政所按季将专项资金分批拨付到村（社区），由村

（社区）安排使用；抽查浏阳市，市财政按月将村干部工资发



— 9 —

放至村干部“惠民一卡通内”，剩余的村级组织运行保障经费分

四次（2018 年 1 月、6 月、9 月、12 月）下拨到各乡镇（街道）

财政所，各乡镇（街道）财政所按季将专项资金分批拨付到村

（社区），由村（社区）安排使用。

经抽查长沙县果园镇、路口镇的 4 个村（社区）和浏阳市

集里街道、永安镇的 4 个村（社区），均建立了资金审批程序

和财务管理制度，专项资金已按核定的范围使用完毕，专项资

金使用符合相关制度的规定。

2．干部教育培训专项资金

为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市委组织部制

定了《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管理制度》，明确了资金的使用范围、

审批程序和开支标准。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资金由市委

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报市委市政府领导审核同意后由

市财政以资金指标单形式下达到组织部单位财务系统内，由市

委组织部办公室根据培训协议和经审核后的结算单据提出付款

申请，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经检查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

资金使用明细账和支付凭证，市委组织部对专项资金实行了专

款专用和专账核算，资金支付审批规范，资金使用基本符合相

关制度的规定。

（二）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1、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

市委组织部根据《关于提高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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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湘财综改〔2015〕6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

运转经费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湘组发〔2017〕5号）等

文件的规定。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促进村级组织依法有效

履行职能，建立健全“资金稳定、管理规范、责任明晰、保障有

力”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市委组织部联合长沙市财政

局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夯实基

层基础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经费的构成、保障范围、经费的

拨付与使用、经费的监督管理等，为村干部报酬、离任村干部

困难补助及时发放提供了保障。

为落实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政策，规范村干部履职行为，各

区县（市）建立了村干部管理制度，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村干

部目标管理制度、年终考核评制度、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发放

办法，各村（社区）建立了村务公开、民主议事制度、经济责

任审计制度等，有效保障了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政策的实施，提

高了村干部履职效果。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管理办法、制度、

标准基本得到了执行。

2、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

为规范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项目的实施，市委组织部按

照《干部教育工作条例》（中发〔2015〕29 号），制定了长沙

市干部教育年度培训计划，印发了《市委组织部赴外培训班管

理办法》（长干教〔2015〕3 号）、《干部教育培训跟班联络员

管理办法》，明确了培训工作的组织方式、任务、培训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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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措施等，为提高培训效果提供了制度保障。

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项目由长沙市委干部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安排、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具体实施。干部教育处在综

合市直机关各单位培训需求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年度培训计划，

报经市委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实施。参训学员采

取单位推荐、组织审定、统一调训的方式选派。培训一般分综

合班次和系统班次，综合班次由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承办，

系统班次由市委组织部和相关单位联合承办。培训班实施班级

管理和市委组织部联络员跟班管理，强化了学习纪律。培训工

作结束前，由培训院校根据学员学习情况、遵守纪律情况进行

考核，考核合格学员在培训结束后发放结业证书。同时，跟班

联络员组织参训学员对培训院校教学情况和师资情况进行评价，

统计汇总后报组织部干部教育处，为干部教育处总结培训经验，

改进培训方式提供借鉴。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管理制度、办

法、标准基本得到了执行。

五、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村级组织运转保障专项

1．村级组织运转保障经费进一步提高

2018 年度长沙县、浏阳市两县（市）财政共下拨 525 个村

（社区）级组织运转经费 19584 万元（含市本级、县（市）财

政补助），村（社区）均运转经费达 37.30 万元，比上年村（区）

均 32.07 万元增长了 16.32%。抽查长沙县、浏阳市 4 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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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社区）级组织运转保障资金已按市级明确的保障标准足

额到位；各级财政安排的村级组织运转保障资金逐年增加，大

大减轻了基层组织的工作压力，进一步保障了基层组织的正常

运转。

2．完善了村级组织建设

隨着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机制的实施，各级政府加强了村级

组织建设工作，强化了党组织对村级事务的领导和管理，村干

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基层组织进一步完善。抽查长沙县、浏

阳市共 12 个村（社区），每村（社区）均有 1 名女干部；村干

部的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村支两委成员均具有中专（高中）

以上学历；各村（社区）均建立了支委会、村委会及村民议事

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调解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机构，

实行了村干部坐班值班、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为民代

办事务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考核考评制度、村支两委人

员教育培训制度等，村级组织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有利于

村级组织顺利开展日常工作，有效履行职能。

3．发挥了村干部的职能作用

抽查长沙县、浏阳市，各乡镇（街道）均建立了村级组织

绩效考评制度，村干部报酬实行“基本报酬+绩效考核奖励”的方

式发放。实施绩效考核制度，将村干部待遇与工作业绩紧密挂

钩，增强了村干部为群众办好事、干实事的责任心，提升了村

级组织的工作活力，村干部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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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的优惠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使老百姓享受到改革

发展的成果，使党的执政基础得到了较好的巩固。

（二）干部教育重大项目培训专项

1．强化干部素质培训

以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坚持市委决策部署

推进到哪里，干部教育培训就跟进到哪里。突出“长沙大讲堂”

前沿知识培训，先后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

著名投融资专家于宝刚、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少将孟祥青、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等专家学者来长开展专题讲座，帮助“关

键少数”干部掌握前沿知识，明确发展方向。

2．突出专业能力专题培训

一是首次在香港举办 2 期金融专题研修班，二是在国内著

名高校和培训基地举办优化营商环境、现代服务业与贸易发展、

园区建设与产业链发展等各类专题培训班 23 期，调训各级领导

干部和各类专技人才 1062 人次。

3．网络教育培训效果明显

长沙大讲堂专题讲座完成 5 期，与省委组织部共建干部网

络教育学院，深度开发网络教育资源，提供更多优质课程供全

市 3.1 万名机关干部进行选学，实现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全年

干部网络在线学习累计完成 280 万学时，通过率达 99.97%。认

真总结近年来全市干部教育培训成果，先后有《人民日报》、

光明网、长沙晚报等 20 余家新闻媒体和中组部《组工信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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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干部教育通讯》等内刊对长沙干部教育工作进行宣传推介，

为推进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六、存在的问题

1．绩效目标细化量化不够

市委组织部提供的村级组织运转保障经费和干部教育重大

项目培训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两个表中仅对项目效益目

标中的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量化、细化，其他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环境效益目标未进行细化、量化。

2．未能运用“一卡通”形式发放村干部基本报酬

长沙县未能将村干部基本报酬以“一卡通”形式发放，而是

将所有村级运转经费直接拨付至村级账户，导致部分村干部基

本报酬未按月发放。如路口镇花桥湾村 2018 年度 6 月和 2018

年 12 月分两次发放 2018 年 1-6 月和 2018 年 7-12 月的村干部工

资。

3．个别会计核算不及时

个别村级组织会计核算不及时，如集里桥社区将财政“一卡

通”发放的 2018 年度村干部基本报酬于 2018 年 12 月底一次性

进行核算，未能按月进行入账。

4．干部培训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根据市委组织部提供的培训学员测评情况，培训主要以课

堂讲授式进行，授课内容理论性较多，实践案例较少，互动性

不强，特别是联系本地、本部门的工作业务内容不多，培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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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和成果转化不够明显。如浙江大学产城融合发展专题培训班

学员反映针对性与操作性不太强；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专题研修班学员反映课程内容针对性不强、案例

教学比例较少、与实践结合不够。

5．个别村级组织人数超标

根据文件规定村干部人员数量一般按照 3-5 人核定，人口

在 3000 人以上的村最多不超过 7 名，但浏阳市道吾村村支两委

村干部人数已达 9 人，超过文件规定最多 7 人的标准。

6．村干部人员年龄结构偏大、后备干部不足

长沙县村级组织村干部人员年龄结构偏大、后备干部不足

现象比较严重。比如长沙县路口镇荆华村 5 位村干部，年龄最

小的为 44 岁，平均年龄已达 50 岁，村后备干部仅有 2 人，不

符合后备干部应按 1:1 的比例配备的要求。

七、相关建议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加强预算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在申报专项资金时必须同时

申报明确、细化、量化且可执行的绩效目标，以便对预算资金

进行全方位的衡量和评价，发挥预算资金的效益。

2．按规定发放基本报酬

严格按文件要求的形式进行村干部基本报酬的发放，以使

村级运转经费的效益能够及时惠及村干部，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3．准确进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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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准确进行会计核算，提高会计核算

的质量。

4．优化培训课程设计

进一步优化干部教育重大培训项目的课程设计，增加实践

性和针对性的指导课程，提高培训课程质量。

5．严格进行村级组织人员选举

严格按要求进行村级组织人员的选举，杜绝超标准配备村

级组织人员情况的出现。

6．合理培养后备干部

制定切合实际的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使用的机制，将

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方法制度化、规范化。

八、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18 年度市委组织部完成了年度目标绩效，按照项目决策、

资金使用、财务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价，项目评价综合得分为 90.49 分，评价等次为“优”。

长沙市财政局

2018 年 7 月 20 日


